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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医药“改善服务、提升质量、控制费用”
三联动行动方案

为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更好地发挥中医药作用，在改善医疗服务中进一步突出中医药特色，不断提升百姓对中医药服务的获得感，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制定《北京中医药“改善服务、提升质量、控制费用”三联动行动方案》。具体如下。
    一、积极改善优化中医医疗服务
各中医医疗机构除须落实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关于改善医疗服务的相关要求外，还须做好以下改善医疗服务的举措。
（一）完善具有中医特色的医患服务平台建设。各三级中医医疗机构应进一步完善对患者的服务，确保门诊按时开诊，每日下午4：00—5：00至少安排1名医师在病房固定地点接受患者咨询，加强患者服务中心、住院服务中心和后勤服务中心的建设，有条件的医院可整合门诊服务、住院服务和医疗纠纷调解等工作职能，设立医患服务中心，按照相关工作流程制定服务指南，包括但不限于预约挂号、就诊流程、科室布局、健康咨询、用药咨询、纠纷处置等，并定期进行修订和增补，方便指导患者就医和纠纷调解。每年制修订的指南不少于2次。
（二）完善多学科一体化诊疗模式。各中医医疗机构应将多学科一体化诊疗模式、中西医协同共诊模式和医针药综合治疗模式进行整合，建设专病或专症门诊，制定综合诊疗方案，完善服务流程，使患者一次性享受一站式中医综合服务，减少患者在医院、科室间辗转奔波，提升服务质量和服务效果。三级中医医疗机构建设专病专症门诊不得少于5个，二级中医医疗机构不得少于2个。
（三）规范中药调剂煎煮服务。各中医医疗机构应严格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快药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医疗机构中药煎药室管理规范》，根据患者不同需求，开展中药饮片煎煮、物流配送等服务，方便人民群众。各中医医疗机构应依法依规抓好各环节的质量控制与管理，保证中药质量和安全。各中医医疗机构开展中药调剂煎煮药服务，患者满意度应达到85%以上。
（四）规范中药饮片药嘱服务。各中医医疗机构应开设直接面对患者的药物咨询服务和中药饮片的药嘱服务，加强药物咨询和用药交待(药嘱)的服务信息系统建设，为患者提供用药咨询和指导，促进合理安全用药。鼓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要，接受患者委托，提供按医师处方制作丸、散、膏等剂型临方加工配制的特色中药服务，同时加大合理用药科普宣传，指导患者合理安全使用中药汤剂，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二级以上中医医疗机构100%提供中药饮片药嘱服务。
（五）完善中医特色急诊急救服务。各中医医疗机构应大力推动中医药急诊急救技术和中药饮片在急诊科、重症医学科的临床应用的力度，遴选中医急诊优势病种制定本单位的协定处方，有条件的医院可配置中药配方颗粒一体式调配机，提升急诊中药饮片调配和使用效率。三级中医医疗机构急诊中医药特色技术项目不少于10项，二级中医医疗机构不少于6项。
二、不断提升中医医疗质量
（六）完善单病种的质量管理制度。各中医医疗机构应完善医院医疗质量控制的管理，健全中医优势病种质量管理制度，开展对单病种质量的监督和考核，规范诊疗行为，确保医疗质量安全。三级中医医疗机构每个临床科室开展不少于5个病种质控，二级中医医疗机构不少于3个病种。
（七）完善中药饮片质量管理制度。各中医医疗机构应当建立中药饮片验收人员上岗制度，二级及以上中医医疗机构应设立中药饮片总检药师岗位，通过健全中药饮片岗位管理制度强化对中药饮片的质量管理。中药饮片验收人员、中药饮片总检药师的培训及认定由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统一组织，具体办法另行制定。各医疗机构饮片抽检优良率不低于90%。
（八）完善中医护理质量管理制度。各中医医疗机构应严格落实《中医医院中医护理工作指南》，加强中医专科专病护理质量的管理，加强中医技术在护理中的应用。鼓励三级医院开展中医护理门诊，全方位多角度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健康护理服务，提升患者就医感受。各中医医疗机构护理人员应开展耳穴贴压、经穴推拿、拔罐、刮痧、艾灸、穴位敷贴、中药泡洗、中药熏蒸、中药涂药、蜡疗等中医技术，平均每科室护理应用中医技术不少于8项，护理技术操作合格率不得低于95%。
（九）规范中医治未病服务。各中医医疗机构应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的优势，强化人员管理和运行机制，规范服务行为，完善服务功能，将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有机结合，提供高水平、规范化的服务。应加强治未病服务规范的制修订工作，鼓励建立治未病服务套餐，三级中医医疗机构提供治未病服务技术方法及产品不少于10种，二级中医医疗机构不少于7种，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机构提供治未病服务。
（十）规范医联体分级诊疗服务。各三级中医医疗机构应建立医联体管理中心，将医联体工作任务落实情况纳入科室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强化医联体工作责任的落实。应进一步完善专家下基层的工作制度，组建专家团队，充分利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手段，放大专家下基层的效率。每个专家团队每年巡诊次数不少于52次。
三、严格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
（十一）完善中药饮片“双限双控双加强”管理制度。原则上单剂中药饮片处方药味数平均不超过16味，剂均费用同比增长不超过10%。各医疗机构应针对不同科室制定差异化的控制指标并纳入医师的薪酬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严格控制中药饮片大处方和超量使用；严格控制高值独立包装中药饮片的使用，其收入占比不能超过中药饮片收入的5%，单剂处方使用药味数不得超过1味。加强对中药饮片处方的动态监测和点评工作，加强对不合理处方的惩罚力度。
（十二）完善中医非药物疗法“六控费”举措。各医疗机构应建立对中医药非药物疗法风险分级制度，对风险级别较高的技术应实施授权管理。对照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规范中的项目内涵规定，凡涉及一定疗程的治疗项目，每收取一次普通门诊医事服务费，开出的治疗次数不少于3次。患者每次治疗，使用的技术项目不超过4项；同类技术按照复杂程度分立的项目不得同时使用；中药外治技术不得超过2个部位；小针刀技术只能选用一项，且每周只能治疗2次。在优势病种治疗上，优先选择使用中医治疗项目。
（十三）完善中成药合理使用“单方三限”指标。各医疗机构应严格执行合理使用中成药的相关指标，同一张中成药处方开具的中成药不超过2种，同一亚类中成药只能开具1种，超出3种以上疾病的，开具的中成药最多不超过5种。加强对医师合理使用中成药的培训，严格落实中成药处方权分类授权制度，完善中成药处方点评工作，规范中成药的临床使用。
（十四）规范现代诊疗技术的合理使用。各中医医疗机构应制定现代诊疗技术应用的管理办法，应用现代诊疗技术应符合中医基础理论，控制现代诊疗技术临床应用及其费用的不合理增长。限制类临床应用医疗技术的医务人员中的中医药人员比例不得低于70%，围手术期患者应用中医药治疗方案的比例不得低于70%。
（十五）规范中医临床路径管理。各中医医疗机构应制定本院优势病种的临床路径和诊疗方案，实施对单病种的信息化管理，合理控制单病种的医疗费用。三级中医医疗机构实施临床路径管理的优势病种数不少于100个，病例数达到本院出院病例数的50%，入组率不低于60%，入组后完成率不低于70%；单病种门诊次均费用和住院次均费用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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